
福统〔2015〕21 号

开展福田区 2015年第二批年度调查单位
增减变动审批备案工作的通知

福田辖区各相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完成今年年度调查单位增减变动审批备案工作，

及时统计我区“四上”企业（规模以上、限额以上、有资质建筑

业、房地产业、服务业）。据广东省《关于做好广东省 2014 年年

度调查单位增减变动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粤统字〔2014〕51

号）》文件精神，我局将提开展福田区“四上”企业增减变动情

况审批备案工作，需要相关企业予以配合。现将相关准备事项通

知如下：

一、调查对象

福田辖区内符合以下类型的企业：



1、2015 年新开业（投产）且申报时已达到规模（限额）

标准的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

2、“四下”调整为“四上”的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服务业。指原本存在的单位，随单位规模扩大达到统

计标准规模以上的单位。

3、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的法人单位。

二、报送材料

所有单位均须提供：审核登记表、基本情况表、营业执照（证

书）、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是三证合一的营

业执照）。

工业单位还需提供：发展改革委（经信委或工信委）对建设

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截至申报期最近 1个月的资

产负债表复印件，利润表复印件，在税务部门打印并加盖税务部

门公章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表 1），发展改

革委（经信委或工信委）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

件。

批发业、零售业的单位还须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个月加

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利润表复印

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 1 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打印并

加盖税务部门或企业公章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列资料

（表 1），最近 1个季度的《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E204-2

表）（仅由所经营商品的品种在本表商品目录内的企业提供）。

住宿业、餐饮业的单位还须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个月加



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利润表复印

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 1 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打印并

加盖税务部门或企业公章的企业营业税纳税申报表。

服务业单位还须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个月的利润表复印

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 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

新增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还需提供：

（1）项目立项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此三类文件没有的

项目，可提供项目的整体设计文件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2）法人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

（3）项目现场照片。

其中，合同类资料或项目的整体设计文件（或可行性研究报

告）只需提供涉及项目名称，项目总概算，合同金额，合同工期，

双方签章，签订日期等合同主要内容页复印件，并加盖业主单位

公章。

三、报送时间

材料报送时间截止为 2015 年 12 月 23 日。因时间紧迫，请

各企业予以配合，提前报送。

四、注意事项

所有填报的报表和相关资料报送的纸质材料包括各种证件

的复印件均须盖上单位公章并报送至各街道统计工作站。

手机号码是四上企业的系统必要审核条件之一，请留下联系

人的手机号码。

五、其它事项



请各被调查单位配合本项统计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按要求

填报报表和报送相关资料。对于迟报、拒报、虚报和瞒报的单位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深圳经济特区统计条例》

给予处罚。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15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15年12月15日


